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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6年 4月 26日、2016年 5月 10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关于增加 2015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暨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并于 2016 年 5

月 18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 5月 19日至 2016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 5 月 19 日下午 3:00 至

2016年 5月 20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 1号广州圆大厦 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4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85,081,89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0.191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6,621,20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06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8,460,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293%。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 5%以下的投资者）4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012,51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39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52,73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1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759,7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076%。

3、公司 6名董事、2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陈

浩先生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世琦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持股 5%以下的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

独计票。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禧公司”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实业” ）对本次会议涉及

关联交易的第 9、10、11项议案回避表决。

3、根据 2012 年 8 月 8 日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以下简称“各重组方” ）签署的

《盈利补偿协议》：

“若乌海化工在补偿期限内，每年度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的预测净利润，公司在当期年度报告披露后

的 10个交易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依法予以注销。

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的，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

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认购人。 认购人应在接到该通知后 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

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

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

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股东前，就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

股份分配的权利。 ”

因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未达到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根

据上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应补偿股份计算公式，各重组方应补偿股份数量合计为 13,178,924 股，其

中，鸿达兴业集团应补偿股份为 9,027,563股，成禧公司应补偿股份为 2,125,760 股，皇冠实业应补偿股份为

2,025,601股。 根据上述协议条款，各重组方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已不拥有表决权。 因此，各重组方在对本

次大会的议案 1至 8、议案 12至 14进行表决时，该等股份未参与表决；各重组方对议案 9至 11回避表决。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70,057 99.9809% 101,541 0.0174% 10,300 0.0018%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48,854 16.8094% 101,541 0.0174% 10,300 0.0018%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900,670 99.7671% 101,541 0.2115% 10,300 0.0215%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66,057 99.9802%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44,854 16.8087%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896,670 99.7587% 101,541 0.2115% 14,300 0.0298%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66,057 99.9802%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44,854 16.8087%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896,670 99.7587% 101,541 0.2115% 14,300 0.0298%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66,057 99.9802%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44,854 16.8087% 101,541 0.0174% 14,300 0.0024%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896,670 99.7587% 101,541 0.2115% 14,300 0.0298%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5,025,198 99.9903% 50,400 0.0086% 6,300 0.0011%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403,995 16.8188% 50,400 0.0086% 6,300 0.0011%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955,811 99.8819% 50,400 0.1050% 6,300 0.0131%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50,357 99.9775% 108,741 0.0186% 22,800 0.0039%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29,154 16.8060% 108,741 0.0186% 22,800 0.0039%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880,970 99.7260% 108,741 0.2265% 22,800 0.0475%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84,941,457 99.9760% 118,841 0.0203% 21,600 0.0037%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8,320,254 16.8045% 118,841 0.0203% 21,600 0.0037%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47,872,070 99.7075% 118,841 0.2475% 21,600 0.045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76,847,093 98.5925% 8,218,705 1.4047% 16,100 0.0028%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225,890 15.4211% 8,218,705 1.4047% 16,100 0.0028%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77,706 82.8486% 8,218,705 17.1178% 16,100 0.0335%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回避表

决。 3名关联股东共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97,547,389 股股份，其中应补偿股份 13,178,924 股已不

拥有表决权，因此本次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84,368,465股，该等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92,451,828 91.7969% 8,236,005 8.1777% 25,600 0.0254%

1

、

现场表决

2,252,738 2.2368%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199,090 89.5601% 8,236,005 8.1777% 25,600 0.0254%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50,906 82.7928% 8,236,005 17.1539% 25,600 0.0533%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

偿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回避表

决。 3名关联股东共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97,547,389 股股份，其中应补偿股份 13,178,924 股已不

拥有表决权，因此本次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84,368,465股，该等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92,489,828 91.8346% 8,210,505 8.1523% 13,100 0.0130%

1

、

现场表决

2,252,738 2.2368%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237,090 89.5979% 8,210,505 8.1523% 13,100 0.013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88,906 82.8720% 8,210,505 17.1008% 13,100 0.0273%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事项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回避表

决。 3名关联股东共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97,547,389 股股份，其中应补偿股份 13,178,924 股已不

拥有表决权，因此本次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84,368,465股，该等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92,481,628 91.8265% 8,218,705 8.1605% 13,100 0.0130%

1

、

现场表决

2,252,738 2.2368%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228,890 89.5897% 8,218,705 8.1605% 13,100 0.0130%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80,706 82.8549% 8,218,705 17.1178% 13,100 0.0273%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76,823,993 98.5886% 8,231,805 1.4069% 26,100 0.0045%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202,790 15.4171% 8,231,805 1.4069% 26,100 0.0045%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54,606 82.8005% 8,231,805 17.1451% 26,100 0.0544%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76,845,493 98.5923% 8,222,305 1.4053% 14,100 0.0024%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224,290 15.4208% 8,222,305 1.4053% 14,100 0.0024%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76,106 82.8453% 8,222,305 17.1253% 14,100 0.0294%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576,813,093 98.5867% 8,252,705 1.4105% 16,100 0.0028%

1

、

现场表决

486,621,203 83.1715% 0 0.0000% 0 0.0000%

2

、

网络投票

90,191,890 15.4153% 8,252,705 1.4105% 16,100 0.0028%

二

、

中小投资者

表决股份

39,743,706 82.7778% 8,252,705 17.1887% 16,100 0.0335%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世琦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6-060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事宜通知

债权人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和 2016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因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承诺值， 根据 2012 年 8 月 8 日公司与各重组方签署的 《盈利补偿协

议》，公司将以总价 1.00元人民币向各重组方（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乌

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回购合计应补偿股份 13,178,924股并注销。 因此，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由 972,039,206股减至 958,860,282股，注册资本将由 972,039,206元减至 958,860,282元。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临 2016-046）。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 A、B� � � �公告编号：2016-036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6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 5 月 20�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月 19�日 15:00�至 2016 年 5�

月 20日 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吕航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 代表股份 220,430,12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148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名，代表股份数 220,429,82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74.1485%；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1

人，代表股份数 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3人，代表股份 220,430,123股，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81.3751%；B�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 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议案一、《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议案二、《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议案三、《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境内、外版）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4.议案四、《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5.议案五、《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6.议案六、《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7.议案七、关于 2016年度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8.议案八、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9.议案九、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工作制度》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10.议案十、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 其中 A股 220,429,823股，占出席会

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的股数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 A股 3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001%；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的股数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 A股 0股， 占出席会议 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B股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另外，在股东大会上，本公司独立董事还就 2015年度的工作向与会股东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少娟律师、谭劲松律师为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 A、特力 B� � � �公告编号:� 2016-037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回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本金

及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年 12�月 18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中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 ）与江苏银行深圳

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签订理财产品协议及相关文件，中天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认购该行发行的江苏银行“聚宝财富天添开鑫人民币开放式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1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106)。

2016年 5月 19日，公司赎回上述理财产品中部分本金 1,000 万元。 赎回的本金 1,000 万元及收益 119,

287.67元已全部收回至中天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6-033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减持情况概述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最近 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农实

业”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傅光明、傅长玉、傅芬芳、傅露芳）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圣农实业 大宗交易

2016

年

3

月

16

日

—

18

日

20.26 10,800,000 0.97%

傅长玉 大宗交易

2016

年

5

月

17

日

25.62 3,000,000 0.27%

合计

— — —

13,800,000 1.24%

二、补充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公司 2016年 5月 1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中已做出了相关承诺。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沟通，现将本次减持的相关事项

补充说明如下：

（一）减持股份的资金用途

1、近年来圣农实业下辖子公司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农食品” ）总体发展迅猛，业务

量逐年增加，但其当前的产能已无法满足订单的需求。 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所获资金将主要用于圣农食品

的扩大再生产以满足客户订单快速增长的需求。 同时，圣农实业以自有资金投资于圣农食品也有利于改善

圣农食品的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2、为降低质押比例，节省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减持所获资金将部份用于解除上述部份

股票质押。 2016年初，圣农实业累计质押股份 99,6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截至目前，圣农实业累

计质押股份 87,68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7.89%。 具体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与 5 月 18 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2016-030）。

（二）减持数量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圣农实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傅光明、傅长玉、傅芬芳、傅露芳）承诺：

1、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大股东减持的的相关规定；

2、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3%。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07� � �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我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134号）。 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1、你公司披露的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债务重组利得 2633.16 万元，但年报“其他重要事项 --

债务重组” 部分对债务重组的情况并无相应的披露。 请你公司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债务重组的

具体情况、会计处理等。

具体情况回复如下：

本期营业外收入确认不用支付的款项 2633.16 万元主要是公司及子公司对供应商的工程、 材料质保金

打折支付后的折扣部分不用支付和子公司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制盐项目不用支付老款所致， 主要明细如

下：

单位 核销单位名称 本期发生额

（

元

）

备注

一

、

正常质保金打折后不用支付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裕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等

2

家公司

。

250,660.63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哈锅电站阀门有限公

司等

13

家公司

。

403,061.58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哈锅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等

8

家公司及个人

。

581,960.07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中卫海鑫化工有限公司

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4

家公司

。

2,582,445.33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武汉宜富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藻渡煤矿湖北销售有限公

司

1

家公司

。

83,014.76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北京红双环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金地矿业有限公司等

15

家公司

。

391,626.07

正常债务重组手续

小计

4,292,768.44

二

、

不用支付老款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惊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658,149.20

律师鉴证意见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丰业集团有限公司

1,176,638.64

律师鉴证意见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昊达宜顺商贸有限公

司

19,204,001.50

律师鉴证意见

小计

22,038,789.34

三

、

合计

26,331,557.78

（1）正常质保金打折后不用支付 4,292,768.44元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主要是上述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

因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要求，经双方协商，在退回质保金时，供应商同意用质保金

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公司将该部分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会计处理分录为：借：应付账款———供应商单位

贷：营业外收入———不用支付款项。

（2）不用支付老款 22,038,789.34元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主要是子公司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建设百万吨制盐项目，分别于上述三家签订《供货合同》，索特盐化账面应付款项，因长年没有催要，本期

索特盐化经与上述三家签订《债务豁免协议》并经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出具渝万律意【2015】索 05号、索 06

号、索 07号《法律意见书》，分别认定该三笔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限，同时三家供应商各自与索特盐化签订

《债务豁免协议》豁免索特盐化债务，因此该债务归于消灭。 索特盐化本期确认营业外收入。

会计处理分录为：借：应付账款———供应商单位

贷：营业外收入———不用支付款项

详细情况如下表：

核销单位名称

供货合

同签订

日期

账面应付账

款金额

（

元

）

债务豁

免协议

日期

律师鉴证意见

律师鉴证意

见日期

备注

四川惊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5/3/

25

1,658,149.20

2015/12/

15

超过诉讼时效

，

债务

已豁免

、

债务消灭

、

可以核销债务

2015/12/21

渝万律意

【

2015

】

索

06

号

浙江丰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05/2/

21

1,176,638.64

2015/12/

10

超过诉讼时效

，

债务

已豁免

、

债务消灭

、

可以核销债务

2015/12/21

渝万律意

【

2015

】

索

07

号

新疆昊达宜顺商

贸有限公司

2006/10/

15

19,204,

001.50

2015/12/

20

超过诉讼时效

，

债务

已豁免

、

债务消灭

、

可以核销债务

2015/12/21

渝万律意

【

2015

】

索

05

号

小计

22,038,

789.34

2、报告期内，你公司与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5279.77万元。请说明上述关联交

易发生的原因，并采用数据、列表等方式分析说明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具体情况回复如下：

公司与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双环集团采购半水煤气。 半水煤气为我公司

生产合成氨的主要原料。 公司自产半水煤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双环集团具有一定的生产半水煤气的能力，

可以弥补公司半水煤气的不足，因此公司向其采购部分半水煤气。

2015年 4月 1日，公司七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双环

科技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双环科技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6。 获批交易额度及执行情况见下表：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

度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半水煤气

152,797,653.71 200,000,000.00

否

根据相关协议，双环集团向我公司销售半水煤气定价采用成本加成法，单价为单位生产成本的 110%。 本

期各月向双环集团采购如下：

月份 摘要

数量

（

千

方

）

单价

（

元

/

千方

）

不含税价

（

元

）

双环集团成

本价

（

元

/

千

方

）

单位成本加

成率

02

购双环集团

1

月半水煤气

26,219.27 534.82 14,022,520.57 486.20 1.10

03

购双环集团

2

月半水煤气

23,697.66 543.42 12,877,746.34 494.02 1.10

04

购双环集团

3

月半水煤气

20,138.74 555.62 11,189,509.65 505.11 1.10

05

购双环团

4

月半水煤气

26,580.53 506.15 13,453,747.68 460.14 1.10

06

购双环集团

5

月半水煤气

25,782.63 536.55 13,833,616.18 487.77 1.10

07

购双环集团

6

月半水煤气

23,990.00 548.13 13,149,638.49 498.30 1.10

08

购双环集团

7

月半水煤气

26,131.57 543.74 14,208,650.03 494.30 1.10

09

购双环集团

8

月半水煤气

23,461.63 540.33 12,677,026.38 491.21 1.10

10

购双环集团

9

月半水煤气

25,141.23 505.75 12,715,140.72 459.77 1.10

11

购双环集团

10

月半水煤气

9,467.80 493.30 4,670,468.02 448.45 1.10

12

购双环集团

11

月半水煤气

29,562.96 518.65 15,332,870.37 47150 1.10

12

购双环集团

12

月半水煤气

24,815.82 591.02 14,666,719.28 537.29 1.10

12

合计

284,989.84 536.15 152,797,653.71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99� � � �证券简称：*ST东晶 公告编号：2016046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6年 4月 11日下午

13:00起停牌。 2016年 4月 29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公司分别于 2016年 5月 7日、2016年 5月 14日，披露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201604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了保证公平披露信息，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进展公告。 该事

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199� � � �证券简称：*ST东晶 公告编号：2016047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吴

宗泽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宗泽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仍继续担任公司总经

理、董事。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吴宗泽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李庆跃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21日

2016年 5 月 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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